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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整潔活動&餐飲衛生管理  

1. 高年級使用完該跑班教室須維護教室整潔，例如課桌椅排列整齊，垃圾可丟至

鄰近公共垃圾桶並做好分類，黑板擦乾淨給下個班級使用，隨手關燈關冷氣。 

2. 各班衛生股長每日放學前確實線上填寫登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https://forms.gle/Pt1BmGwkDuAyp1LD7  

3. 為維護學生在校之飲食安全及健康，嚴謹規範學生個人訂購外食行為，每週五

為外食莘午(五)餐全校各班以班級為單位，中午可訂購外食(餐或飲料)一次，

領取外食時間為 12：00-12：40 分至校門口領取，其餘時間禁止訂購外食。外

訂食物產生的垃圾，請做好垃圾分類。 

4. 因應近期國際情勢變化，能源與原物料供應趨於緊張，為共同落實節能減碳理

念，並配合政府推動「校內一次性餐具減量」政策，特此呼籲全體師生：請隨

手節約能源，養成良好用電習慣；同時自備環保餐具，減少一次性餐具使用，

攜手為環境永續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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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Pt1BmGwkDuAyp1LD7


5. 4/27(一)15:00~16:00 舉行本學期第二次伙食會議，地點:CB10，請各班伙食

股長準時參加。 

衛生保健: 

● 為維護同學健康與校園安全，若因身體不適需至健康中心休息，原則上以不超

過一節課為限。若休息後症狀仍未改善，建議儘速前往醫療機構就診。 

● 另請留意，健康中心主要提供照護與初步評估，並非醫療機構，無法進行診療

或開立藥物。如有特殊情形或個別需求，請與導師、家長或護理師進一步討

論，以獲得適切協助。 

 

諮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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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訊息 

一、校外獎助學金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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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團法人中華開發文教基金會『技藝職能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115 年度嘉新獎學金」申請辦法，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14 日止。 

(三)澎湖縣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15 日止。 

(四)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廖有章先生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5 月 31 日

止。 

(五)陳柏峰教育基金會 114 學年度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30

日止。 

(六)財團法人台北市博愛福利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3 日

止。 

(七)財團法人行天宮急難濟助金，限急難變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進行申請,且同

一項目於其變故發生之六個月內以濟助一次為原則。 

(八)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申請

期限至 115 年 4 月 17 日止。 

(九)財團法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 115 年嘉新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14 日止。 

(十)新北市 115 年度（114 學年度）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獎學金，申請

期限至 115 年 4 月 20 日止。 

(十一)社團法人中華佛教善緣慈善會高中職專、大、碩【誌善】清寒學生進步

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5 月 25 日止。 

(十二)宜蘭縣三星鄉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15 日止。 

(十三)財團法人台北市雨揚慈善基金會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弱勢學子獎助學

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4 月 22 日止。 

(十四)財團法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 115 年永續力獎學金，申請期限至 115 年

5 月 15 日止。 

以上獎助金訊詳細訊息，可上學校網頁-公告訊息 

社團與自治組織&活動 

1. 115/4/10(五)為例行社課 5(指導老師授課)，請參加社團社課同學前往所屬地

點上課。  

2. 「2026 粉紅健走」活動志工招募，本活動由台灣癌症基金會辦理，辦理活動

時間為 115 年 5 月 9 日上午 7:00 至下午 13:00，集合地點為圓山花博公園花

海廣場，召募期間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4 日中午 17:00 截止，歡迎同學踴躍

結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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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招募表單：https://forms.gle/HKdiKvjqgBHwwCnb9 

＊參與度較高(70%以上)的班級將申請額外獎勵(依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完善就學補助訊息 
1.一粒芥子（完善教育） 

 -學業獎勵金收件截止時間為 115/4/10（星期五） 

 -自主學習獎勵金、職涯獎勵金收件截止時間為 115/6/12（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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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涯講座-求職三部曲( 寫好履歷 X成功面試 X防範詐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0w3fvmzZ0SO-yJalXM7UVZnXH_SARE63NoT_0pqn2EM/edit 

 

2.新店校區 114-2 期中考補救教學(一年級各科通識課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1tXZo4szECN0uNstkRKi_TbOpOutPfN325XL7fiQIo/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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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本校學生出缺勤點名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 期中考、期末考、畢業考前一週

不發放考勤公佈表，由學生自行在校務行政系統查詢個人出缺勤紀錄，並於期中

考、期末考、畢業考前一日的工作日中午 12 時前辦理覆查、更正，逾期則不受

理。」各位同學請於 4/17(五) 中午 12 點前完成出勤更正，逾期不受理。 

2.教室及走廊嚴禁玩球、奔跑或追逐打鬧，這屬於校園安全及團體秩序違規行為，

極易導致碰撞受傷或損壞公物。各位同學應在操場或指定場所進行球類運動，以

免發生危險。違規者將依校規予以嚴懲(小過至大過)，請各位同學自重自律。 

3.若發現有糾紛事件或霸凌事件，請務必立即向師長、教官反映以保護自身安全、

維護校園友善環境，學校亦會確保檢舉保密與安全，友善校園環境需大家共同營

造。 

4.請住宿生遵守宿舍基本素養，晚間 10 點半就寢後請保持安寧，尊重他人睡眠權

益，宿舍為公共空間，聽音樂或觀看影片請戴上耳機，請大家共同維持良好住宿

環境，良好國民素質從您我做起，共創友善空間。 

5.近期低年級住宿生逾時離開宿舍(超過 07:30 離開宿舍)之情形仍有發生，早睡早

起有益身心健康，基於安全管控，及養成住宿生良好作息習慣，再次重申，低年

級住宿生凡有逾時離開宿舍者一律依校規予以申誡乙次之懲處，07:30 之後經師

長或教官上樓查獲未離開宿舍者視為情節重大，予以申誡貳次之懲處，累犯者，

視情節再加重處分之，請同學確依作息離開宿舍。 

6.提醒各位同學，錢財不露白、貴重物品請務必上鎖、隨身保管或指定專人保管，

以免因遺失造成困擾，若有偷竊事件發生，請各位同學能夠保留相關事證，立即

向學校師長或教官反映，學校師長將依「事實釐清」與尊重「學生人權」之原則

進行調查，受害者有報警之權利，不會有不得報警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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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運活動 

1.為提昇體育風氣及鼓勵學生運動，康樂股長憑學生證可至體育組以班級為單位借用

體 育器材。 

 (1)借還器材時間: 早上 8：00- 8：10、10：00-10：10  

                  下午 13：50-14：00、15：50-16：00  

施秀

蓉組

長 



  (2)羽球拍(含羽球)、桌球拍(含桌球)只提供上課使用、不提供平時借用。 

2.運動場館以上課班級及辦理活動優先使用，學生活動中心請至學務處線上借用、韻

律教 室請至體運組登記借用(需 20 人以上始可借用)。 施秀 蓉組 長 

3.體適能資料電子檔(因天候因素繳交期限延至 5 月 8 日中午 12 點截止)無故遲交

申誡乙支新店校區-（電子檔資料 e-mail 至 111510367@ctcn.edu.tw）。  

4.4/27 舉辦籃球三分球大賽，請參賽班級於 4/17 中午 12 點前繳交報名表。 

5.學生活動中心內各球場嚴禁飲食。 

6.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活動 

 

 

 


